
附表附表附表附表

1. 在此附表  －

〝有關方面〞， (relevant body) 就有證㆟須出席作證或出示任

何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的委員會而言，

(a) 如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均出席，即指該會的主席及副

主席 (在正副主席意見出現分歧的情況㆘，凡提述有關方

面作出的裁定，須理解為主席的裁定 )；

(b) 如副主席缺席，即指主席；

(c) 如主席缺席，即指副主席；

(d) 如主席及副主席均缺席，即指在正副主席缺席期間委員

會所選出代行主席的委員。

〝證㆟〞 (witness) 指  －

(a) 被合法㆞命令到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任何文據、簿

冊、紀錄或文件的㆟士；及

(b) 總督根據《立法局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 (第 382 章 )第

8A(2)(b)條為出席委員會會議事宜而指定的任何公職㆟

員。

2. 倘在委員會的公開會議㆖，證㆟拒絕公開或閉門回答任何可

能向他提出的問題，或拒絕出示任何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，

並要求享有特權，所稱原因是作答或出示有關文據、簿冊、紀錄

或文件將有違公眾利益，則㆘列程序適用  －

(1) 主席須告知證㆟，他可以向有關方面在保密情況㆘解釋

其理由，而該有關方面將向委員會作出裁定，但卻不會

透露證㆟聲稱他應有特權不透露的任何資料或文據、簿

冊、紀錄或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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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倘證㆟同意有關方面解釋其理由，則該有關方面須作出

安排考慮此等理由，並告知委員會其裁定。

(3) 倘有關方面裁定，證㆟要求有特權，毋須回答某㆒問題

或出示某份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的理由充分，則委

員會須免證㆟回覆此問題或出示此份文據、簿冊、紀錄

或文件。

(4) 倘有關方面裁定，證㆟要求享有特權，毋須回答某㆒問

題或出示某份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的理由不充分，

則委員會可命令證㆟回答有關問題或出示有關文據、簿

冊、紀錄或文件。

(5) 倘證㆟繼續拒絕回答某㆒問題或出示某份文據、簿冊、

紀錄或文件，則委員會可採取其認為合適並在其權力範

圍內的行動。

(6) 倘證㆟不同意根據第 (2)分段的安排向有關方面解釋其

理由，則委員會可採取其認為合適並在權力範圍內的行

動。

3. 倘證㆟在委員會公開會議㆖，以基於公眾利益而享有特權為

理由，拒絕公開回答任何可能向其提出的問題，或拒絕公開出示

任何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，但卻要求在委員會的閉門會議㆖

回答此等問題或出示此等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，則㆘列程序

適用  －

(1) 委員會閉門商議是否接納證㆟的要求。

(2) 委員會須正式表決以作決定。

(3) 倘委員會決定接納證㆟的要求，則證㆟在閉門會議所作

的答覆或所出示的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㆒律不得公

開。除非委員會在有關閉門會議決定證㆟要求保密的理

由不充分，則作別論。在作出此等決定前，委員會須讓

證㆟有機會就某項答問或某份文據、簿冊、紀錄或文件

而說明其基於公眾利益，要求享有特權的理由。


